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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工作领导
小组制度建设完善工作组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款
监管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利办公室，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有关企

业：

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合同履约管理的通知》

《预防化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欠款和劳资纠纷专项

工作方案》等相关文件，为保障我区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建设的各方合法利益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，维护社

会稳定，促进我区建筑市场持续、健康、平稳发展，结合我区工

程建设管理现状，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制度建设完

善工作组制定了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程款监管细则

（试行）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区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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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水利局反映（联系电话：86231971）。

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工作领导

小组制度建设完善工作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2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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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款监管细则
（试行）

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合同履约管理的通知》

等相关文件，为保障我区在建在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的各方合法利益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我

区建筑市场持续、健康、平稳发展，结合我区工程建设管理现状，

现就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（不含城市地铁及轨道交通、城市

道路桥梁工程）建设工程款监管要求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

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依法订立书面工程施

工合同，应当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、工程款进度结算办法以及人

工费用拨付周期，并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的要求约

定人工费用。建设单位应按月将人工费拨付到施工总承包单位设

立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其中土石方、桩基础、基坑支护、市

政工程等工程项目不低于工程月进度产值的15%存入农民工工资

专用账户，其它工程项目不低于工程月进度产值的 30%存入农民

工工资专用账户。除市政工程外，建设单位拨付至施工总承包单

位设立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人工费各月累计应不低于网签备

案施工合同造价的 30%（市政工程为不低于 15%）。我区在监在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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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将按月支付人工费到施

工总承包单位设立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银行转账凭证上传南

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。

二、为防范化解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“以租代售”和“返

租销售”等不规范行为，减少该类项目群体上访事件发生，保障

乡村振兴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成果，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

维护社会稳定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按月支付工

程款（备案施工合同应约定按月支付工程款），按月足额（不少

于工程月进度产值的 30%）支付工人工资款到农民工工资专用账

户。

三、房地产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至申请商品房预售

款前，建设单位应按第一点要求落实。建设单位在申请商品房预

售款时，可以申请将商品房预售款直接转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

户，同时可以提供项目前期建设单位转账至施工总承包单位设立

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银行转账凭证作为已落实凭证。房地产项

目建设单位应按工程进度同步落实网签备案施工合同金额的30%

拨付至项目施工单位设立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。监管账户内商

品房预售款应优先用于网签备案施工合同金额的30%拨付至项目

施工单位设立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以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农

民工工资发放。

四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立的市工程合同与造价管理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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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合同平台”）为统筹全市合同履约管理、

实施全市建设工程全过程造价监控和归集项目合同与造价大数

据信息的管理服务平台，提供合同网签、材料设备采购和合同造

价纠纷调解等服务。发承包双方应通过合同平台履行合同网签手

续，订立合同时应按规定约定承包范围、工程造价（附合同造价

文件）、工期（含开工、竣工日期）、质量标准、价款（过程）结

算及支付方式、按月支付工人工资及比例、变更处理、承担风险

内容范围、验收与竣工结算以及合同争议解决等事项，明确工程

量计量、新增和变更工程价款、现场签证和索赔等结算依据的程

序、方法和时限。

五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经费不到位，原

则上不得申请施工许可，不得开工建设，严禁建设单位要求施工

单位带资施工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必须按网签备

案施工合同的约定实行过程结算。

六、区、镇住建部门两级质量安全监督人员实施检查监督时，

要检查工程款工人工资支付情况，检查发现项目建设单位未落实

按月足额将人工费支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，发出《责令改

正通知书》限期改正。区、镇住建部门每月对项目建设单位上传

至南海区用工实名制系统的资料进行检查，检查发现项目建设单

位未落实按月足额将人工费支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，发出

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发出《责令停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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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》限期停工整改，并约谈项目建设单位；约谈后仍不按期

改正或拒不改正的，对项目建设单位进行全区通报诚信扣分处

理。同一建设项目发生类似情况被通报批评两次及以上的，区住

建水利局将建设单位列入重点管理并呈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。

七、本细则自发文之日期施行，试行期两年。


